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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水务工程定额管理站文件 
 

 

 

沪水务定额〔2018〕2号 

      

关于调整本市“水务基本建设工程和维修养护工程”造

价中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费率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做好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工作，维

护外来从业人员合法权益，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调整

本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》（沪府[2017]48

号）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财政局《关于

调整本市工伤保险费率等问题的通知》（沪人社福发[2016]3

号）要求，现对本市水务基本建设工程和维修养护工程造价

中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费率进行调整，即日起施行。 

一、初步设计概算、施工图预算、招标控制价以人工费

为基数，乘以相应费率。 

二、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进行招标的施工项目，招标人

在工程量清单招标文件规费项目中列支社会保险费，社会保

险费包括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的社会保险费，管理人员和生

产工人社会保险费取费费率固定统一。投标人在投标时分别



- 2 - 
 

填报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的社会保险费金额，两项合计后列

入评标总价参与评标。 

三、本通知即日起施行。原《关于调整本市水利工程造

价中社会保险率及住房公积金费率的通知》（沪水务定额

[2016]3号）同时废止。 

各相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，若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反

馈至上海市水务工程定额管理站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社会保险费费率表及住房公积金费率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水务工程定额管理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局建管处、计财处、科信处、市市场管理总站 

上海市水务工程定额管理站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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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社会保险费费率表及住房公积金费率表 

表 1 社会保险费费率表 

工程类别 计算基数 
计算费率 

管理人员 生产工人 合计 

水利 

建筑工程 人工费 5.21% 37.79% 43.00% 

安装工程 人工费 5.21% 36.44% 41.65% 

维修养护工程 人工费 5.21% 39.70% 44.91% 

给水（给水管

道工程） 

建安工程 人工费 5.21% 33.13% 38.34% 

维修养护工程 人工费 5.21% 37.60% 42.81% 

排水（排水管

道、排水构筑

物） 

建筑工程 人工费 5.21% 38.07% 43.28% 

安装工程 人工费 5.21% 36.70% 41.91% 

维修养护工程 人工费 5.21% 39.70% 44.91% 

表 2 住房公积金费率表 

工程类别 计算基数 计算费率 

水利 

建筑工程 人工费 1.84% 

安装工程 人工费 1.49% 

维修养护工程 人工费 1.84% 

给水（给水管

道工程） 

建安工程 人工费 1.68% 

维修养护工程 人工费 1.57% 

排水（排水管

道、排水构筑

物） 

建筑工程 人工费 1.96% 

安装工程 人工费 1.59% 

维修养护工程 人工费 1.5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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